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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生實習課程作業要點 

 

一、 依據 

為提升公共衛生學系學生的實習品質並確保實習過程順利進行，特依據「中

山醫學大學學生實習辦法」第三條，訂定本課程作業要點，旨在明確規範學

生實習相關事宜。 

二、 課程概述 

(一)課程名稱:公共衛生實習 

(二)學分數:3學分 

(三)必選修:必修 

(四)實習時間:暑期至少六週(每週五天)，具體時數依實習單位需求為主 

(五)課程目標: 透過校外實習，提升學生對公共衛生領域的實務了解，培  

養學生的職場適應能力、溝通協調能力、問題解決能力及專業知識的

應用 

(六)實習抵免:本系學生選擇至國外實習至少一個月以上，即可抵免本系

實習學分，若週數不足將另案討論。 

三、 實習機構 

(一)實習單位範圍:醫療機構、政府相關單位、事業單位(如職業安全衛生

機構等)及其他符合公共衛生學系實習要求的機構。 

(二)實習機構遴選:由系上根據實習單位的規模、專業領域及相關評估結

果進行選擇。學生可推薦實習機構，但須經系上審查評估，經實習老

師核定後，系上將聯繫並行文實習機構以確認實習安排。 

(三)實習計畫書:學生須依照系上要求，填寫「個別實習計畫書」及「校

外實習申請表」。 

四、 實習流程 

(一)實習說明會:系上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舉辦實習說明會，發放學生實

習手冊、講解實習計畫、實習要求、職場倫理及安全注意事項等，學

生實習原則上為無給職。 

(二)實習期間:學生應遵守實習單位的規範與工作安排，積極參與實習活

動，並填寫「學生實習週記」。學生實習期間應與實習老師保持聯

繫，告知實習狀況，若遇不合理要求時，盡速與學校聯繫，由學校協

助解決。 

(三)實習機構訪視:為瞭解學生實習情況並加強學生實習輔導，實習老師

得安排實地訪視、電話訪談或舉辦座談會等方式考察學生實習狀況，

並填寫「實習輔導訪視表」。 

(四)實習結束後資料提交:學生須於開學後一週前，繳交「實習成績

表」、「實習週記」、「實習機構滿意度問卷」、「學生對實習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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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機構滿意度問卷」等文件至系辦存查。 

(五)實習成果發表:系上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舉辦實習成果發表，學生須

展示並報告實習過程與成果。 

五、 實習成績評定:實習計畫書(20%)、實習單位考核(30%)、實習週記(20%)、

及實習成果發表(30%)成績合計之。 

六、 實習申訴：若學生認為實習權益受損害，得填寫「校外實習權益申訴書」向系

上提出申訴，實習老師應邀請實習機構、實習學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協商解決並

送實習委員會備查。 

七、 

 

八、 

 

九、 

十、 

 

 

實習終止：若因故須中止實習，實習學生、實習老師或實習機構得填寫「學生

轉介與終止校外實習申請書」向系上提出申請並送實習委員會備查。 

檢討改善:系上於實習結束後，根據學生及實習機構的回饋，進行實習機

構與課程內容的適切性評估、檢討與改善。 

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審議、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※相關附件： 無  

※修正記錄： 114年 01月 03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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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(健康管理學院 114年 02 月 11

日 1142100238號簽請校長核定,114年 2月 11 日公告) 

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(健康管理學院 115年 04 月 24

日 1152101145號簽請校長核定,115年 4月 30 日公告) 

 

 


